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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低碳发展中的青年参与机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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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绿色低碳发展中的青年参与不仅指青年在生产、生活及参与相关

公共事务治理过程时秉持并践行绿色、低碳理念，还包括通过特定的方式和途

径向公共管理者发表自身观点、表达自身意愿及要求，以此影响绿色低碳相关

立法及决策过程，以及监督绿色低碳相关的行为等活动，主要包括参与国内绿

色低碳相关立法及决策制定和国际谈判及交流活动，践行绿色低碳生产、生活

和消费，开展绿色低碳宣传教育活动、参与环境保护公益诉讼以及对浪费资源、
破坏环境的行为进行监督等内容。为更好地推进青年参与绿色低碳发展，政府

需要从加强信息公开、完善相关激励机制、加强对青少年开展绿色低碳宣传教

育，以及扶持青年绿色低碳相关组织等方面进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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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统计，2014 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 1． 7 倍，远远高于发达国

家。化石燃料燃烧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已经居世界第一位，接近美国、欧盟、日本等经济体排放

量的总和。我们的人均排放量已经超过世界平均水平①。
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以及保护生态环境的大背景下，绿色低碳发展成为包括我国在内的大

多数国家的主要发展模式。2016 年 4 月 22 日我国签署《巴黎协定》时明确了国内二氧化碳排

放量 2030 年左右达到峰值并努力尽早达峰等一系列行动目标，并将行动目标纳入国家整体发

展议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 2016 － 2020 年) 确

定，未来五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量下降为 18%。但在绿色低碳发展的道路上，我

国仍然任重道远。实现我国碳减排目标，践行绿色低碳发展，除了政府的引导支持，更需要发挥

公众的力量。作为社会的主力军，青年在践行绿色低碳发展过程中责无旁贷地承担着主要责

任。正如联合国大会 1995 年 12 月 14 日通过的 50 /81 号决议《到 2000 年及其后世界青年行动

纲领》所言，青年是社会重大变革的推动者、受益者和受害者……他们都渴望充分参与社会生

活［1］。本文在分析青年参与绿色低碳发展相关的概念基础上，对相关法律及政策依据进行梳

理，对绿色低碳发展中青年参与的主要内容、形式以及促进性措施进行重点分析，以期进一步推

动我国绿色低碳发展过程中的青年参与机制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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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绿色低碳发展中青年参与的概念及意义

“绿色经济”这一概念最早见于英国经济学家皮尔斯 1989 年的《绿色经济蓝皮书》，皮尔斯

认为经济发展必须兼顾自然资源与人类自身的承受力，呼吁从人类社会及其生态条件角度建立

一种“可承受的”、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协调一致的新经济模式，即绿色经济［2］。“低碳”，

英文为 low carbon，意指较低或更低的温室气体( 以二氧化碳为主) 排放。2003 年，英国在《我们

未来的能源———创建低碳经济》政府白皮书中首次明确提出发展低碳经济的概念，其总体目标

是到 2050 年时，英国将其温室气体的排放量在 1990 年的基础上减少 60%。该白皮书的发布标

志着低碳经济概念的正式确定及政府层面低碳发展机制的正式建立，为经济社会低碳发展制定

了可计量的目标［3］。2012 年，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提出“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

“低碳发展”首次被我国官方正式提出。
绿色低碳发展是兼顾绿色与低碳特征的发展模式，在这种模式下，既注重保护生态环境又

兼顾节约资源、提高能效，减少碳排放的产生，力求达到经济发展、环境保护与低碳排放的协调，

实现可持续发展。
青年是社会公众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中坚力量，青年参与也是公众参与的一部分。我国

1994 年发布的《中国 21 世纪议程》提出: 目前，中国是一个人口年龄结构比较年轻化的国家，青

年占全国总人口的 29． 8%，他们是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4］。公众参与起源

于西方草根组织( grass root) ，大约在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在中国兴起，广义上属于政治参与的

范畴，指的是社会组织、团体或公民个人等社会主体，通过制度化或非制度化的途径，行使民主

权利，表达自身利益诉求，参与或影响公共事务治理过程的社会行为［5］。1985 年联合国“国际

青年年”中提出了“参与、发展、和平”的主体思想，此后重视青年的参与成为联合国国际发展战

略的重要组成部分［6］。青年参与是青年个体或群体表达其利益需求并藉此获得特定利益的行

为［7］。青年参与可分为政治参与、经济参与、文化参与和社会参与等方面［8］。绿色低碳发展中

的青年参与内涵广泛，不仅指青年在生产、生活及参与相关公共事务治理过程时秉持并践行绿

色、低碳理念，还包括通过特定的方式和途径向公共管理者发表自身观点、表达自身意愿及要

求，从而影响绿色低碳相关立法及决策，以及监督绿色低碳相关的行为等活动。青年参与绿色

低碳发展，在我国的环境保护及低碳经济建设过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以往的很多环境保护事

件都有广大青年的参与，如 2007 年厦门 PX 项目事件的参加者就是以 80 后青年人为主。如果

能调动广大青年参与的积极性，那么我国在绿色低碳发展的道路上势必会取得长足的进步。

二、绿色低碳发展中青年参与的相关法律规定

目前我国还没有专门针对青年参与绿色低碳发展的内容进行立法，相关法律规定主要有:

( 一) 《宪法》的规定

2004 年修订的《宪法》在第 2 条第 3 款中规定，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

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推动绿色低碳发展也是一项重要的社会

事务，这一条为青年参与绿色低碳发展奠定了宪法基础。
( 二) 环境保护相关立法

2014 年《环境保护法》在第 5 条明确了公众参与是环境保护的基本原则之一，规定: “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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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坚持保护优先、预防为主、综合治理、公众参与、损害担责的原则。”另外，在第五章“信息公

开和公众参与”( 第 53 － 58 条) 中对环境信息公开、公众参与监督违法行为、环境公益诉讼等作

了更具体的规定。
2015 年新修订的《大气污染防治法》也有公众参与的规定。例如，该法第 7 条第 2 款以及

第 50 条第 1 款等。
2002 年颁布的《清洁生产促进法》也制定了相应的鼓励措施，鼓励清洁生产的推行、实施。

例如，该法第 18 条的规定。
此外，农业、森林及自然生态系统、水资源等领域的立法对我国发展低碳经济、应对气候变

化等都有积极作用。在这些领域的立法中都有公众参与的内容，如农业生产方面的《农业法》
《草原法》《渔业法》《土地管理法》; 森林保护方面的《森林法》《野生动物保护法》《水土保持

法》《防沙治沙法》等; 水资源及江河湖海生态系统方面的《水法》《水污染防治法》《海洋环境保

护法》等法律法规;《噪声污染防治法》《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等都规定了公众对污染环境

行为有检举、控告的权利，以及有关的奖励制度。
( 三) 能源立法中的相关规定

2016 年修订的《节约能源法》为我国开展能源节约提供了法律保障。它规定了“节约资源

是我国的基本国策”，同时在第 8 条第 2 款以及第 9 条第 1 款中都有相关规定。
2008 年颁布的《循环经济促进法》作为发展循环经济的倡导性法律，其中有不少关于公众

参与的规定，比如该法第 3 条、第 10 条。
2005 年颁布并于 2009 年修订的《可再生能源法》主要对我国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过程中

的法律问题进行了规制，涉及公众参与的部分主要第 8 条、第 9 条等。
( 四) 相关行政法规及规范性文件

国务院及各部委还根据上述立法出台了相关法规及规章，成为我国低碳发展立法的重要组

成部分，如 1999 年出台的《中国节能产品认证管理办法》《重点用能单位节能管理办法》，2000
年由相关部委联合发布的《节约用电管理办法》，建设部于 2000 年发布并于 2005 年修订的《民

用建筑节能管理规定》，建设部 2007 年发布的《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办法》《民用建筑节能条例》
和《公共机构节能条例》，2014 年发改委发布的《关于开展低碳社区试点工作的通知》等。

( 五) 地方相关立法

一些地方也在积极尝试立法，上下共同努力逐步完善我国绿色低碳发展公众参与的相关立

法体系。如浙江省环保厅先后制定了《关于切实加强公众参与环境保护工作的若干意见》《关

于切实加强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工作的实施意见》《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

与和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实施细则( 试行) 》等规范性文件。2014 年底河北省出台的《河北省

环境保护公众参与条例》，成为全国首个地方性环境保护公众参与法规。此外，还有《北京市生

活垃圾管理条例》( 2011 年) 、《沈阳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 2011 年) 、《上海生活垃圾管理条

例》( 2016 年) 等。

三、绿色低碳发展中青年参与的主要内容和形式

绿色低碳发展中，青年既是“相关立法和政策决策参与者”，更是“绿色低碳的实践者”。具

体来说青年参与绿色低碳发展的内容和形式主要有以下方面。
( 一) 参与国内绿色低碳相关立法及决策制定

传统意义上的“公众参与”，大都包含公众参与立法和政策的制定、修订及司法活动等，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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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发展相关公众参与更是如此。但立法及政策出台具有一定的专业性和程序的复杂性，目前包

括青年在内的社会公众在绿色低碳相关立法及政策制定方面的参与程度还比较低。实践中，主

要还是由具备专业知识的专家和学者来参与相关立法及政策的制定工作，参与方式主要有专家

论证会、座谈会、听证会、技术咨询等。将来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进一步发展以及公民参与立法

能力的不断提高，青年参与绿色低碳立法及政策制定的比例会不断增长。
行政决策及具体规划制定不同于立法及政策制定，它一般是单项行政事项的决策，是就某

一个事项的具体规定。因此绿色低碳发展相关的行政决策或者规划制定所涉及的公众的范围

比较广泛，普通青年往往会参与其中，参与方式也多种多样。但是实践中青年公众参与的比例

还较低，而且往往是事后参与。原因在于，政府制定规划或政策过程中缺乏对公众参与尤其是

青年参与的重视，在公众参与的程序上欠缺强制性的规定。公众参与的不足，在结果上会大大

增加政府决策的成本，一定程度上损害了政府的公信力。比如厦门 PX 项目事件中，在该项目

被公众获悉之前，政府已经通过了关于在厦门海沧建设 PX 项目的规划，曝光后，在包括广大青

年在内的社会公众的积极参与下，政府的决策才最终被修正。
( 二) 参与绿色低碳相关国际谈判及交流活动

环境保护及应对气候变化具有较强的国际性，中国青年一直积极参与相关的国际交流与谈

判活动，如自 2009 年青年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网络( 简称 CYCAN) 组织“COP15 中国青年代表

团”参加气候变化大会开始，至今其已累计组织上百名中国青年参与会议、追踪会议谈判结果，

并积极对话各国政府谈判代表、非政府组织及媒体，表达中国青年人自己的声音［9］。
( 三) 践行绿色低碳生产、生活和消费

绿色低碳实践包括绿色低碳生产、生活和消费等活动，相比其他年龄的群体，青年群体的消

费结构要相对复杂，主要涉及基本生活消费( 衣、食、住、行) 、学习消费( 学费、书杂费、考证、电
脑) 、休闲娱乐消费 ( 休闲、旅游、娱乐) 、人际交往消费( 人情 、恋爱) 等几个方面。目前随着媒

体的深入宣传，青年的绿色低碳消费及生活观念有了长足的进步。比如当今常见的共享单车即

是首先在年轻人中间开始流行并逐渐在社会上普及的。但是总体来说，青年的绿色低碳消费、
生活以及生产观念还有待进一步加强。今后还需要政府及社会多给予引导，完善有关政策，鼓

励青年绿色低碳消费、生产和生活。
( 四) 开展绿色低碳宣传教育活动

据调查，我国有 92%的人对低碳经济的问题一知半解，仅有 10%的人知道中国碳排放总量

排在世界第二，这反映了国人对低碳经济的认知不够; 另外，居民缺少将低碳意识转化为行动的

动力及约束，低碳消费只是备选选项［10］。
青年参与绿色低碳宣传教育有助于通过潜移默化的作用影响社会公众积极践行绿色、低碳

理念。实践中，主要通过成立相关协会、举办学术会议、创办相关刊物等形式来向社会公众开展

绿色低碳宣传教育活动。
首先，开展绿色低碳志愿者活动。我国正式开展有组织的志愿服务起源于 20 世纪 90 年

代，1994 年 12 月 5 日“中国青年志愿者协会”在北京正式成立，此后曾开展了诸多与环境保护

相关的志愿活动，如“千名青年环境友好使者行动”等。还通过组建各种环保或低碳协会和交

流平台，传播绿色低碳理念，带动青年自身以及周围社会公众，共同推动绿色低碳发展。如在校

园内组建环保社团，成立社会性的青年环保社团或平台等。
其次，开展绿色低碳相关学术交流。1993 年全国青联主办了“中国青年环境论坛首届学术

年会”，2011 年召开了以“绿色发展，青年行动”为主题的第三届国际青年能源与气候变化峰会;

2014 年在南京召开了“第一届全国青年能源环境政策与管理学术会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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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通过创办绿色低碳相关刊物宣传环境保护及绿色理念。如 2010 年创办了《青年环境

评论》。
( 五) 参与环境保护公益诉讼

2012 年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第 55 条建立了公益诉讼制度，随后 2014 年修订的《环境保

护法》第 58 条规定，对污染环境、破坏生态、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符合条件的社会组织可

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青年参与公益诉讼也是通过环境保护公益性组织来参与的。如 1994
年成立的自然之友，从会员年龄结构上看也是以青年居多，该组织参与了诸多与环境保护相关

的公益性活动或诉讼。
但实践过程中，由于公益诉讼制度在我国整体上还处于初期发展阶段，很多具体机制不健

全，导致包括青年在内的广大公众及社会组织参与环保公益诉讼还有诸多的问题及障碍，这一

方面需要继续完善我国的公益诉讼机制，另一方面要鼓励广大青年为环境保护公益诉讼积极贡

献自己的力量。
此外，青年还可以行使监督权，对浪费资源、破坏环境的行为进行监督。环保部及各地环保

部门已开设网上举报平台，还设立了举报电话，方便包括青年在内的公众对破坏环境、浪费资源

的行为进行监督。

四、青年参与绿色低碳发展的促进性措施

青年参与绿色低碳发展是一个系统性工程，它既需要广大青年的积极努力，更离不开政府

的推动。正如《中国 21 世纪议程》所说，“在各地青年中广泛建立各种环境保护团体，推动青年

参与可持续发展活动”，“采取措施鼓励青年参与可持续发展和环境保护活动”。具体来说，政

府可以从以下方面为青年参与绿色低碳发展提供支持和保障。
( 一) 加强绿色低碳相关信息公开工作

政府信息公开是青年获得环境信息的前提，如果没有信息公开，青年参与很可能就是一种

走过场，因此信息公开是青年参与的重要保证。我国颁布了《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与环境保护

和低碳发展相关的不少立法中也对信息公开作了规定。如新修订的《环境保护法》第 53 － 55
条重点对信息公开作了规定，《节约能源法》第 19 条第 2 款以及第 36 条也有相关规定，《循环经

济促进法》第 10 条第 3 款也有相应规定。
政府、立法部门在及时公开相关信息的同时，对于青年及其组织提出的与环境保护相关的质

疑或询问，也应该及时予以回应。为更好地促进公众低碳实践，应完善碳标签制度，要求相关企业

对产品的能耗、能源种类等进行明确具体的公示，从而方便公众选择更加低碳、环保的产品。
( 二) 完善青年参与绿色低碳相关激励机制

对青年参与绿色低碳发展的激励机制应该既有经济激励，也有精神鼓励。经济利益的激励

是激发公众积极开展低碳实践的最直接动力。所采用的措施可以包括政府财政补贴、税收优

惠、低碳信贷优惠等。我国《节约能源法》第五章专门就能源节约相关行为和措施予以经济激

励作出了规定，包括税收优惠、价格政策、表彰奖励等措施。如该法第 66 条第 1 款和第 67 条之

规定。《循环经济促进法》第五章对激励措施进行了专章规定，包括专项资金、金融信贷支持、
税收优惠、表彰奖励等措施。实践中，政府往往与一些单位合作对青年从事环保或低碳活动设

立奖项，如 2005 年开始的“中国青年丰田环境保护奖”，2015 年的“北京青年环保科技创意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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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等。为提高青年参与绿色低碳发展的积极性，建议今后采取多种方式进一步加大对青年的

激励力度。
( 三) 对青少年开展绿色低碳宣传教育

青少年具有很强的可塑性，通过宣传教育，培养他们树立节约能源、保护环境的意识，这对

其步入社会后践行绿色低碳理念能够奠定良好的基础。正如利奥波德( Aldo Leopold) 提出的，

环境意识培养的关键还是在于教育，因为教育不仅是思想传播最为深刻的方式，而且是最有力、
持久的［11］。政府对青少年的绿色低碳教育主要应通过以下途径。

一是学校教育。国外不少国家都将环境教育作为必修内容。比如瑞典政府于 1985 年将环

保观念写入了瑞典教育法中，规定环保教育成为自小学至大学的必修重点课程，这为学校设立

环境教育类课程提供了法律依据［12］。英国 1971 年起已将环境教育列为中小学学校规划实施

项目的一部分。我国教育部 2003 年颁布的《中小学生环境教育专题教育大纲》引导学生爱护

环境，关注环境问题。目前，环境能源形势紧张，建议在校园中进一步加强环境保护和低碳宣传

教育，在教育内容的广度和深度上加强探索，以适应当前和今后的绿色低碳发展形势。
二是社会媒体的宣传。如 2014 年 2 月份在北京电视台播出的《青少年生态环境大学堂》，

对于提升青少年的环境保护意识有很大帮助。此外，根据青年人的喜好特点，邀请青年明星担

任形象大使传播绿色低碳理念，如青年演员窦骁受环境保护部门邀请，担任“千名青年环境友

好使者行动”项目形象大使，2009 年演员李冰冰成为世界自然基金会“地球一小时”中国区大

使，宣传低碳生活理念等，这些活动效果都非常明显。
( 四) 积极扶持青年绿色低碳相关组织

非官方的青年绿色低碳组织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在推动社会践行绿色低碳理念过程中能

够起到官方组织和其他社会组织难以起到的作用。这些组织对于推动我国的环境保护及低碳

实践活动具有积极意义。政府应该秉持宽容多元的态度和理念，积极扶持青年环境保护或低碳

相关组织的发展，从资金、制度上提供支持，引导其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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